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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文件
驻政〔2017〕40 号

驻马店市人民政府

关于推动实施产业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经济开发区、产业集聚

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等 5部门《关于创

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开办发〔2014〕78 号）精

神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做好金融扶贫工作有关要求，在各县区深

入实施产业扶贫小额信贷工程，切实发挥扶贫信贷在助推脱贫攻

坚中的要素保障作用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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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解放思想、大胆创新，以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带贫企业为

扶持对象，以提高贫困户贷款获贷率为目标，按照“政融联动、

风险共担、多方参与、合作共赢”的原则，围绕扶贫小额信贷助

推脱贫攻坚，加大对扶贫开发的信贷支持，助力产业发展，促进

贫困户增收，实现稳定脱贫。创新金融服务，确保 2017 年底前

全市贫困户产业扶贫小额信贷获贷率超过 10%，力争 2018 年底前

覆盖全部贫困户、实现应贷尽贷。

二、扶持对象

（一）贫困户。即有贷款意愿、有就业创业潜质，有一定技

能素质和较强信用意识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（二）带贫企业。即带动能力强、产业基础好、带贫效果明

显的企业。依托当地资源和产业优势，通过“公司带贫困户”、“基

地带贫困户”的产业发展模式，与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，带

动贫困户直接参与产业发展，提升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。对自身

运行规范、有产业支撑、带动贫困户增收能力强、正常经营 2年

以上的农民合作社，参照带贫企业扶持政策执行。

三、重点工作

（一）研究制定实施方案。各县区要结合省里下发的总体方

案和专项工作，参考卢氏县已经实施的若干具体方案，统筹组织

力量，尽快制定出台本县区的实施方案。制定实施方案时，各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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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，研究吃透本地情况，立足于当地产业基

础，牢固建立产业扶贫支撑。

（二）同步建立推进体系。各县区政府可参照卢氏县做法，

统一组织，从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中抽调专门人员，建立县级金

融扶贫服务中心、乡镇金融扶贫服务站、村金融扶贫服务部三级

金融扶贫服务体系，实现信息共享、协同办公、三级联动，为金

融信贷助推脱贫攻坚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。县乡村三级专门

人员选定后，要先期进行业务培训，防止凑合人数、仓促上阵。

（三）稳步实施信用评价。贫困户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评价

是扶贫小额信贷的基础。各县区要广泛动员县乡村三级和有关金

融机构的力量，尽快完成贫困户信用信息的采集、信用评价和录

入工作。开展贫困户信用信息采集时，可以利用贫困户档卡中的

有效信息，尽可能减少重复劳动。各县区要统筹推动贫困户信用

评价工作，各有关银行要同步参与，对信用评价结果互认，防止

在放贷时再重复评价。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评价工作量大，应优

先安排贫困村和贫困户，同时基于对农户信贷的发展趋势应兼顾

非贫困户，尽可能一并完成。

（四）建立风险补偿机制。各县区要统筹相关资金设立风险

补偿金，列入县级财政预算，按约定比例分担实际发生的代偿损

失，并对本级担保机构参与扶贫信贷所发生的代偿损失给予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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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。各贫困县 2017 年首期到位资金不低于 2000 万元，剩余额度

根据工作进度及时到位，其他非贫困县区参照进行，确保金融信

贷助推脱贫攻坚工作顺利推进。各县区要充分发挥本级政策性担

保机构的作用，必要时应主动对接省级担保、再担保机构，共同

做好担保服务。市财政将安排一定额度资金专项用于县区在推动

实施扶贫小额信贷时的担保补贴和贷款贴息。

（五）实行财政贴息政策。县级财政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

贫困户提供的 5万元以下、期限 3年以内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，

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全额贴息；对带贫企业的产业扶贫贷

款，按照年贴息率 2%进行贴息。凡已享受金融信贷助推脱贫攻坚

贴息政策的借款主体，不得重复享受其他财政贴息政策。

（六）稳妥控制信贷风险。以县为单位，建立健全风险熔断

机制，对乡镇贷款不良率和行政村贷款不良率超过金融监管部门

确定的水平时，金融机构停止贷款发放，有效防控区域性财政金

融风险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健全推进机制。市级建立由市委农办、财政局、金融

办、农业局、人行、银监局、保险协会、参与银行等有关单位共

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，确保金融信贷助推脱贫攻坚工作运行顺

畅。扶贫小额信贷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、工作要求高，各县区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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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加快成立金融扶贫领导小组，加强对

金融信贷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，确保工作推进到位、政策落

实到位。

（二）坚持精准标准。扶贫小额信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贫

困户，精准是第一要义，因此在信用信息采集、信用评价、贷款

发放、贷后管理等方面都要力求做到精准。坚持鼓励贫困户内生

发展的宗旨，杜绝小额信贷资金用于贫困户建房、购房、购车、

娶亲等非生产性用途，确保精准用于扶持产业发展，以切实防控

资金风险。

（三）加强沟通协调。各级各相关部门和参与机构要统一思

想，按照职责分工抓紧研究落实措施，认真履行职责，有序推进

各项工作。要加强协作，密切配合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出

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保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取得预期成效。

（四）做好宣传动员。市委农办牵头组织在各县区广泛开展

金融信贷助推脱贫攻坚宣传动员，各级各部门要及时梳理总结创

业脱贫经验和先进典型，营造推进金融信贷助推脱贫攻坚的良好

氛围，形成“扶贫先扶志、扶贫不扶懒”的鲜明导向。

（五）开展评价考核。市政府金融办牵头组织相关部门，对

金融信贷助推脱贫攻坚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价，并将考核评价结

果上报市政府，依据考核结果对各级各相关部门和参与机构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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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彰和奖励。对在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中重视不到位、措施不

得力、资金运用不充分的县区及时进行通报批评，对未按时完成

目标任务的县区从严进行责任追究。

2017 年 7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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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7月19日印发


